
附件４

调整由国家级开发区实施的

省级行政权力事项

序号 部门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调整内容

１ 省人民政府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审
批———占用国有建设用地及国有未利
用土地８公顷以上的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２ 省人民政府
国有土地租赁审批———占用国有建设
用地及国有未利用土地８公顷以上的
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３ 省人民政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企业使用集体
建设用地审批———占用集体建设用地

８公顷以上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４ 省人民政府
乡 (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使用
集体建设用地审批———占用集体建设
用地８公顷以上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５ 省人民政府
使用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林
木种子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６
省新闻出版
局

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境外包装装潢
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７
省发展改革
委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企业投资６吨/
９座以下通用飞机和３吨以下直升机
制造项目核准;企业投资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总投资５０００万元
及以上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项目,世
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内总投资

３０００万元及以上项目核准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８
省发展改革
委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企业投资燃气
火电站 (含自备电厂)项目在国家依
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准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２８—



序号 部门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调整内容

９
省发展改革
委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非跨设区的市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不含汽车投资项
目、境外投资项目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１０
省发展改革
委

创业投资企业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１１
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

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核准———稀土
的冶炼分离和深加工项目核准、黄金
的采选矿项目核准、火电站的分布式
燃气发电项目核准、变性燃料乙醇项
目核准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１２
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

对企业未按规定办理核准手续开工建
设或者未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
规模、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的处罚
———省级负责的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未按规定办理核准手续开工建设或者
未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的行为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１３
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

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
目核准文件的处罚———省级负责的对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企业
技术改造项目核准文件的行为进行处
罚

行政处罚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１４ 省公安厅 保安服务公司设立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１５ 省公安厅 保安培训机构设立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１６ 省民政厅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
记和章程核准———民办高级技工学校
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和修改章程核
准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１７ 省民政厅

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 «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外的其他
法律、法规,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
撤销登记的处罚———民办高级技工学
校违反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以外的其他法律、法规,有
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记的处罚

行政处罚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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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调整内容

１８ 省民政厅

对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按规定使用 «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印章,违反
法律、法规从事活动等的处罚———民
办高级技工学校涂改、出租、出借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出租、
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处罚、侵
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
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处罚、
超出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
行活动的处罚、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
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处罚、不按照规
定办理变更登记的处罚、设立分支机
构的处罚、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处
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
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处
罚

行政处罚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１９ 省民政厅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印章及银行账户备
案———民办高级技工学校的印章及银
行账户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２０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技工学校审批———高级技工学校设立
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２１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
时工作制审批———自贸区范围内省属
企业

行政许可
下放至有关国家级
开发区实施

２２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设立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２３
省自然资源
厅

采伐林木许可———省和设区的市所属
的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其他国有
企业事业单位,省属国有林场除外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２４
省自然资源
厅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林
木良种种子的生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
生产经营相结合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核发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２５
省自然资源
厅

测绘资质审批———测绘资质审批 (丙、
丁级)、测绘资质基本信息变更 (乙、
丙、丁级)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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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调整内容

２６
省自然资源
厅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占用或者
征收、征用防护林林地或者特种用途
林林地面积１０公顷以下的;用材林、
经济林、薪炭林林地及其采伐迹地面
积３５公顷以下的;其他林地面积７０
公顷以下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
但涉及Ⅱ级以上保护林地和国有林场
项目除外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２７
省自然资源
厅

临时占用林地审批———重点国有林区
内的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２８
省自然资源
厅

森林经营单位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
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审批———国有
林场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２９
省自然资源
厅

收购珍贵树木种子和限制收购的林木
种子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３０
省自然资源
厅

引进其他省份审定通过的主要林木良
种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３１
省生态环境
厅

从事清洁生产审核的咨询服务机构备
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３２
省生态环境
厅、省自然
资源厅

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的评审备案———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评估报告的评审和对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
效果评估报告的评审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３３
省生态环境
厅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除跨
市的项目外,«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审批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
(２０１７年本)»中明确的项目、２０１９年
生态环境部下放的９类项目及省政府
授权的部门批准立项的海岸、海洋工
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行政许可
下放或者委托有关
国家级开发区实施

３４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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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调整内容

３５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一级资质 (不含公路、水运、水
利、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一级
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
资质);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
(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
资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
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３６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认定———乙级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３７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３８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施工图审查机构认定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３９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许可———工
程勘察企业乙级资质新申请、增项、
延续、变更、增补、注销和丙级、劳
务资质许可;工程设计企业乙级资质
新申请、增项、延续 (此前三项的铁
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
海洋等方面除外)和变更、增补、注
销以及丙级、丁级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４０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乙级、丙
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４１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认定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４２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４３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二级资
质

行政许可
下放至有关国家级
开发区实施

４４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不按照规定办理变
更手续的处罚———对二级资质房地产
开发企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下放至有关国家级
开发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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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调整内容

４５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住宅销售中
不按照规定发放 «住宅质量保证书»
和 «住宅使用说明书»的处罚———对
二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下放至有关国家级
开发区实施

４６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对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骗取或涂
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质证书的处罚———对二级
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下放至有关国家级
开发区实施

４７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对聘用单位为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申请
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处罚

行政处罚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４８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４９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二级建造师注册资格认定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５０
省交通运输
厅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许可———在省
范围内跨设区的市进行超限运输的许
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５１
省交通运输
厅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交工核验———不
跨越２个及以上设区市的交通运输部
和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重点公路建
设项目

行政确认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５２
省交通运输
厅

国内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５３
省交通运输
厅

国内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省际
普通货船运输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５４
省交通运输
厅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核发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５５ 省水利厅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
乙级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５６ 省水利厅
取水许可———年取地表水两千万立方
米以下的取水许可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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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调整内容

５７ 省水利厅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跨设区的市项目、水利部下放省级审
批的项目、涉及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或重点治理区的项目除
外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５８
省农业农村
厅

食用菌菌种进 (出)口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５９
省农业农村
厅

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食用菌
母种、原种生产经营许可的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６０
省农业农村
厅

食用菌菌种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认定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６１
省农业农村
厅

向国外申请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６２ 省商务厅 拍卖业务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６３ 省商务厅 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资质认定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６４ 省商务厅
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
主体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６５ 省商务厅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集团发卡企业和品
牌发卡企业的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６６ 省商务厅
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 (金融
企业除外)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６７
省文化和旅
游厅

典当行、拍卖公司、文化市场、旧货
市场、艺术品市场等单位或者场所经
营尚未被认定为文物的监管物品的许
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６８
省文化和旅
游厅

导游证核发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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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调整内容

６９
省文化和旅
游厅

外商投资旅行社业务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７０
省文化和旅
游厅

文物保护工程审批—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修缮审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工程 (包括保养维护工程、抢险加固
工程、修缮工程、保护性设施建设工
程、迁移工程等)审批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７１
省文化和旅
游厅

文物保护工程验收———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工程验收 (包括保养维护工
程、抢险加固工程、修缮工程、保护
性设施建设工程、迁移工程等)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７２
省卫生健康
委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校验
———开展涉外婚前医学检查的医疗保
健机构许可、校验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７３
省卫生健康
委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及执业登记和校验
———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设置审
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７４
省卫生健康
委

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７５
省市场监管
局

公司 (企业)登记———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
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投资设立并持有

５０％以上股份的公司;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的规定,应当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企业登记主管
部门登记的公司;省人民政府或其授
权部门批准设立的企业、企业集团、
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公司;外国企业常
驻代表机构;外国 (地区)企业在中
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外商投
资企业登记由被授
权的市场监管部门
实施)

７６
省市场监管
局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
告审查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７７
省市场监管
局

食品生产许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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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省市场监管
局

股权出质登记 行政确认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外商投
资企业登记由被授
权的市场监管部门
实施)

７９
省市场监管
局

公司 (企业)有关事项的备案———省
级登记公司 (企业)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外商投
资企业备案由被授
权的市场监管部门
实施)

８０
省市场监管
局

保健食品备案———除首次进口的保健
食品中属于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等营
养物质的食品外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８１
省市场监管
局

食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通
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备
案———食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
者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８２
省市场监管
局

婴幼儿配方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
产品配方和包装标签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８３ 省人防办
人民防空工程和其他人民防空防护设
施监理资质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８４ 省人防办
人民防空工程和其他人民防空防护设
施设计资质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８５
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

民间融资机构开展民间资本管理业务
或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务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８６
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

融资担保公司的设立与变更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８７
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

对民间融资机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民
间资本管理或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
务的处罚

行政处罚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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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省畜牧局
兽药经营许可证审批———兽用生物制
品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８９ 省畜牧局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９０ 省畜牧局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申请取得生
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
材料的生产经营许可;申请取得畜禽
原种场、曾祖代场、遗传资源场、祖
代种禽场的生产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９１ 省畜牧局 草种生产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９２ 省畜牧局

草种经营许可———核发主要草种杂交
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原种种子的
草种经营许可 (从事进出口业务的除
外)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９３ 省畜牧局 草种进出口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９４ 省畜牧局 兽药生产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９５ 省畜牧局 草种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认定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９６ 省畜牧局 饲料添加剂产品批准文号核发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９７ 省畜牧局 优良种畜登记 行政确认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９８ 省畜牧局

兽药经营仓库及设施变更、质量负责
人变更备案———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的
企业变更仓库位置,增加、减少仓库
数量、面积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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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省畜牧局 饲料、饲料添加剂委托生产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１００ 省畜牧局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产品配方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１０１ 省畜牧局 无公害畜产品认证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１０２ 省药监局 医疗器械广告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１０３ 省药监局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营许
可和批准证明文件的补发和注销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有关国家级开
发区实施

分送:省委书记、副书记、常委,省长、副省长.各市人民政府,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

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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